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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CAD01–2020–0005

淳政办发〔2020〕6 号

淳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淳安县城乡危旧房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淳安县城乡危旧房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第

四十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淳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6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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淳安县城乡危旧房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方案

为进一步保障我县城乡房屋使用安全，加快城乡危旧房治理

改造，全面消除房屋安全隐患，紧紧围绕提高“两不愁三保障”

中住房保障安全服务能力,贯彻落实省市“除隐患、保安全、促

转型”治危拆违攻坚战行动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淳安县

城乡危旧房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方案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全面排查我县城乡各类房屋安全隐患，确保 2020 年底全面

完成城镇和农村 C、D 级危房治理改造，建立房屋安全隐患排查

治理长效机制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完善应急处置措施；对以腾空

防控方式治理的危旧房，建立“一楼一档一预案”进行安全防

控，全面有效防范房屋安全重特大事件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。

二、工作步骤

本次城乡危旧房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从 2020 年 5 月开始至

2020 年 11 月 30 日结束，分为三个阶段。

（一）排查鉴定阶段（2020 年 5 月 25 日前完成）。城镇国

有土地房屋和农村集体土地房屋（含宅基地自住房），5 月 25 前

将城镇危旧房鉴定情况统计表、农村危旧房鉴定情况统计表上报

县城乡危旧房排查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分别录入省市既有城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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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登记系统和农村住房信息系统，建立“一楼一档”实施监控。

（二）治理改造阶段（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）。

1．前期准备。要求 5 月底出台相应政策措施，落实资金保

障，建立考核体系。同时，各乡镇、各房屋产权单位（主管部门）

建立城乡危旧房排查治理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，上报具体联系人

和联系方式，确保联络畅通。

2．治理改造。各乡镇、各房屋产权单位，5 月 25 日前完成

鉴定工作，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，2020

年 11 月 30 日前全面完成治理改造。

3．安全防控。要求 5 月底各乡镇、各房屋产权单位（主管

部门）上报所辖区区域危旧房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和 C、D 级危旧

房“一楼一预案”，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巡查防控。

（三）考核验收阶段（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）。按照考核验

收要求，12 月 30 日前对各乡镇、各产权单位（主管部门）开展

城乡危旧房治理改造进行考核验收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全面开展隐患排查。在全县开展城乡危旧房隐患排查，

委托专业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城镇国有土地上房屋和农村危旧

房进行拉网式大排查、鉴定，摸清危旧房底数，做到边排查、边

鉴定、边治理，对排查中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房屋立即开展安全

鉴定，及时治理（腾空），消除隐患。

（二）推进危旧房改造治理。按照“两不愁三保障”中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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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安全要求，结合“三改一拆”、城中村改造、老旧小区改造、

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、农村困难家庭补助等政策，采用腾空、维

修、拆除，宅基地置换、动态监控等多种方式，全力推进危旧房

治理改造。

（三）全力抓好风险防范。对排查中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房

屋，要及时进行安全鉴定。根据鉴定结果，采取相应治理改造措

施。对鉴定为 D 级的危房要一律立即腾空，并采取维修加固、动

态监控、拆除等方式治理改造。落实属地管理定期排查和危旧房

网格化巡查监管制度，做好辖区内危旧房风险防范。

（四）有效加强应急处置。建立城乡危险房屋安全处置应急

预案，健全应急指挥机制，落实疏散场所、人员和资金保障。一

旦发生房屋安全问题，及时启动应急预案，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

置。对实行应急处置的危房及周边区域，要设立警戒标志，实行

隔离管理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保障。县政府成立全县城乡危旧房排查治理

领导小组，县长为组长，分管副县长为副组长，县委办公室（县

考评办）、县委宣传部、县信访局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公安局、

县财政局、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县应急

管理局、县审计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城市管理局、县招投

标管委会办公室、县无违建指挥部等单位为成员，领导小组下设

办公室，全面推进我县危旧房治理改造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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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明晰各方责任。城乡危旧房治理工作实行产权主体负

责制，城镇危旧房治理改造由相关法规规定的产权主体实施，农

村危旧房治理改造以农户为主体实施，属地乡镇督促治理到位。

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危旧房治理的监督指

导，确保治理工作有效落实。县民政局、县残联等有关部门要做

好城乡低保、重度残疾人等对象的审核工作。县公安局、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、县城市管理局等部门要加强危旧房违法违规行为的

查处，鉴定为 C、D 级的危旧房一律不得擅自装修，不得用于出

租、经营。

（三）落实资金保障。各乡镇、各有关单位应当将危旧房优

先列入改造整治范围，统筹安排资金；农村危旧房和城镇危旧房

鉴定费用由县财政统一安排解决，城镇国有土地危旧房房屋性质

为单位自管房或单位房改房的，鉴定费用由产权单位解决；对鉴

定为 C、D 级危房且系唯一住房的农村危旧房(含困难家庭和非困

难家庭)采取拆除、重建、维修加固治理改造的，由县财政按 D

级危房 2 万元/户、C 级危房 1 万元/户的工作经费补助各乡镇，

由乡镇统筹安排；对困难家庭的农村危旧房治理改造，按照《淳

安县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即时救助工作实施意见》予以补助；

对鉴定为 C、D 级的城镇单位自管房和房改房危旧房治理改造资

金，由产权单位安排资金治理。

（四）强化考核督查。城乡危旧房排查治理工作列入县对各

乡镇、产权单位（主管部门）年度考核；各乡镇采取互相交叉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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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检查方式，推进危旧房治理工作。建立城乡危旧房隐患排查和

治理改造督查制度，不定期开展督查，定期通报工作进度；进一

步落实责任追究制度，对工作不力、进度滞后的单位而造成房屋

人员安全事故的，严肃追责问责。

本方案自 2020 年 7 月 11 日起施行，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负责牵头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2020 年农村危旧房治理任务分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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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0 年农村危旧房治理任务分解表

序

号
乡镇名称 总数

C级 D 级

C 级

合计

C级
四类
困难
群体

C级
非困
难户

2017—
2019年
腾空防
控户数

D 级

合计

D级
四类
困难
群体

D级
非困
难户

2017—
2019年
腾空防
控户数

1 千岛湖镇 83 37 32 1 4 46 0 10 36

2 文昌镇 37 31 20 0 11 6 2 0 4

3 石林镇 31 31 17 14 0 0 0 0 0

4 里商乡 20 14 13 1 0 6 5 0 1

5 金峰乡 169 137 61 47 29 32 10 7 15

6 富文乡 16 16 16 0 0 0 0 0 0

7 左口乡 68 63 37 18 8 5 1 0 4

8 临岐镇 243 217 49 163 5 26 5 13 8

9 屏门乡 32 20 16 0 4 12 5 0 7

10 瑶山乡 10 9 9 0 0 1 1 0 0

11 威坪镇 149 93 55 8 30 56 6 15 35

12 王阜乡 213 171 58 90 23 42 7 26 9

13 鸠坑乡 17 10 7 3 0 7 5 2 0

14 宋村乡 23 22 1 0 21 1 1 0 0

15 姜家镇 110 56 20 36 0 54 11 43 0

16 梓桐镇 13 10 4 3 3 3 1 2 0

17 浪川乡 49 27 10 5 12 22 3 0 19

18 界首乡 77 71 22 30 19 6 0 0 6

19 汾口镇 136 56 51 5 0 80 5 7 68

20 中洲镇 49 29 20 8 1 20 3 12 5

21 大墅镇 14 13 10 3 0 1 0 1 0

22 枫树岭镇 125 107 77 20 10 18 0 9 9

23 安阳乡 26 17 3 9 5 9 4 1 4

24 青溪新城 3 2 0 0 2 1 1 0 0

合计 1713 1259 608 464 187 454 76 148 2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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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

县监委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各群众团体。

淳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6月 11 日印发


